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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過分析三位譯者林紓、周桂笙以及周作人的譯作，以

案例研究的方式對晚清時期偵探小説的翻譯作出探討。分析的

譯作包括魏易、林紓譯的《歇洛克奇案開場》、周桂笙譯的《毒蛇

圈》以及周作人譯的《玉蟲緣》。晚清時期的翻譯，無論是林紓

和周作人所追求的古文的意境，還是周桂笙、吳趼人等採取的章

回小説評點本的形式，都與中國傳統舊小説有著千絲萬縷的關

係。同時，由於晚清時期面臨著列强侵略、國力衰退、新舊思想

對立，偵探小説在時人當中的理解也體現出了這些時代精神，與

原本西方偵探小説中强調的科學性和趣味性有一定區别，例如

林紓翻譯的福爾摩斯故事特别認同罪犯的復仇主張，周作人則

通過《玉蟲緣》的翻譯聯想到獲取財富手段要正當，周桂笙在

《毒蛇圈》翻譯中宣揚的父慈子孝的主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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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福爾摩斯故事翻譯

偵探小説是西方 １９ 世紀的文學産物，與當時歐美的工業革

命、科學發展、醫學進步、警察及國家新型行政制度的建立、現代

都市的發展、殖民帝國的興起與擴張等息息相關。西方民衆對



偵探小説的著迷，除了有對現代化理性社會又困惑又好奇的探

索心理外，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倫理中罪與罰的原罪思考〔１〕。

晚清時期，偵探小説開始傳入中國。１８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８９７

年 ５ 月，《時務報》陸續連載“歇洛克唔斯筆記”，内容包括《英包

探勘盜密約案》（Ｔｈｅ Ｎａｖ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記嫗者復讎事》（Ｔｈｅ

Ｃｏｏｋｅｄ Ｍａｎ）、《繼父誑女破案》（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及《呵爾唔斯

緝案被戕》（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四則故事。譯者爲該報的英文

翻譯張坤德。與日本相比，中國對福爾摩斯故事的譯介足足早

了三年〔２〕。１８９９ 年，素隱書局將其集結成册，名爲《華生包探

案》，與當時的林譯《茶花女遺事》一並“風行一時”〔３〕。至此之

後，西方翻譯的偵探小説在中國迅速流傳開來，１９０４ 年達到了

全盛時期。根據阿英《晚清小説史》的描述：“當時譯家，與偵探

小説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説是没有。如果説當時翻

譯小説有千種，翻譯偵探要占五百以上。”〔４〕其中福爾摩斯故事

系列最爲流行。中國的出版商爭相宣稱自己出版的是最新最全

的福爾摩斯作品〔５〕。此外，英國的馬丁·海耶特（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ｗｉｔｔ）、迪克·多諾文（Ｄｉｃｋ Ｄｏｎｏｖａｎ），法國的“紳士大盜”亞

森·羅平（Ａｒｓèｎｅ Ｌｕｐｉｎ），以及美國的尼克·卡特（Ｎｉｃｋ Ｃａｒｔｅｒ）

也都是在當時的中國鼎鼎有名的文學偵探。

有關晚清時期偵探小説的翻譯作品名目，中村貞行在其

《清末探偵小説史稿》一文中已有詳細的整理，這裏不再重複。

孔慧怡也在《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説中

譯》中分析了晚清時期翻譯偵探小説流行的原因〔６〕。此外，臺

灣的謝小萍在其碩士論文《中國偵探小説研究：以 １８９６—１９４９

上海爲例》中對晚清時期偵探小説所連載的期刊作出細緻的介

紹〔７〕。在這些研究資料的基礎上，本文擬從翻譯者文本選擇及

譯筆的角度，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對晚清時期偵探小説的翻譯作

進一步的探討。分析林紓、周桂笙以及周作人的偵探小説翻譯

活動，其中林紓爲公認的晚清時期最好的翻譯家，持保皇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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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堅持用古文翻譯西方小説而聞名。周桂笙爲“最用力推

動偵探小説的一位引介者”〔８〕，是早期鴛鴦蝴蝶派文人的代表，

並是最早嘗試用北京方言式的白話翻譯西方小説的譯者之一。

而周作人則是“五四”新文學的倡導人之一，最早在中國譯介偵

探小説之父、美國作家愛倫坡的作品。主要討論的譯作包括魏

易、林紓譯的《歇洛克奇案開場》，周桂笙譯的《毒蛇圈》以及周

作人譯的《玉蟲緣》。欲藉此三個案例分析討論的問題是：這三

位翻譯家的翻譯與原文相比，是否忠實？如果與原文出現偏差，

其原因爲何？他們譯本的序、翻譯的用詞以及對文體格式的選

擇中是否暗示了當時的晚清新舊交替時期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看

待偵探小説的？他們對於文本内容的理解與原著者的理解又有

何偏差？從中折射出怎樣的文化意義？

一、 西方的伍子胥： 林紓與
《歇洛克奇案開場》

　 　 自 １８９７ 年與王子仁合譯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Ｌａ

Ｄａｍｅ ａｕｘ Ｃａｍéｌｉａｓ）起〔９〕，林紓翻譯的作品多達 １８１ 種〔１０〕。其

中偵探小説嚴格説來共三部〔１１〕，分别是根據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時譯

科南達利）的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１８８８）所譯的《歇洛克奇案開

場》（１９０７，與魏易合譯），根據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當時譯作馬利

孫）的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ｗｉｔｔ （１８９５）中的前六篇而譯成

的《神樞鬼藏録》（１９０７，與魏易合譯），根據 Ｍ．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

Ｂｏｄｋｉｎ（時譯馬克丹諾保德慶）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ａｕｌ Ｂｅｃｋ

（１９０８），Ｔｈ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ｕｌ Ｂｅｃｋ （１９０９）所譯的《貝克偵探談》

初編（１９０９）及續編（１９１４，均爲與陳家麟合譯）。

（一）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 的原作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

作爲首部福爾摩斯小説，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剛面世時卻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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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落。在遭到若干出版社的否決之後，好不容易纔於 １８８７ 年在

Ｂｅｅｔｏ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Ａｎｎｕａｌ雜誌上發表。其遭拒的理由之一是這

篇小説長度不適合連載〔１２〕。事實上，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 直至 “Ａ

Ｓｃａｎｄａｌ ｉｎ Ｂｏｈｅｍｉａ”開始纔成功的找到恰當的短篇小説形式，藉

由 Ｓｔｒａｎｄ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的大力宣傳而使福爾摩斯一夜成名。

小説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破案的過程，第二部分

叙述了犯罪動機。在名爲“録自前陸軍軍醫部醫學博士約翰·

華生回憶録”的第一部分中，華生醫生 （Ｄｒ． Ｗａｔｓｏｎ）以第一人

稱的方式，叙述了福爾摩斯所偵破的首個謎題。華生是一個軍

醫，因爲在阿富汗戰爭中受傷而回到倫敦，於 １８８１ 年經朋友介

紹結識了福爾摩斯，二人遂成爲室友。作爲著名私家偵探的福

爾摩斯，十分醉心於演繹法，他博學但性格古怪。受蘇格蘭場警

探所托，華生跟隨福爾摩斯調查在英國 Ｂｒｉｘｔｏｎ 的一座空屋中發

現的一具神秘尸體，尸身旁邊的墻上有用血字寫成的

“ＲＡＣＨＥ”，德文的意思是復仇。福爾摩斯通過縝密觀察和設

局，最終成功破案並抓獲了凶手。小説的第二部分名爲“聖徒

之國”，筆鋒一轉，故事背景設在了 ２０ 年前的美國猶他州，並以

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講述，直到最後兩章纔重新回到華生醫生

總結福爾摩斯的探案以及福爾摩斯自己的解釋。這一部分的主

人公是罪犯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Ｈｏｐｅ。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是一個傳統的美國西部小

説中的浪漫英雄，他的未婚妻和岳父被摩門教徒所殺。在逃離

摩門教之後，他爲了復仇，追蹤當年殺死他未婚妻一家的凶犯來

到倫敦。

小説兩部分的對比非常微妙。首先這兩部分代表了兩種不

同的叙事類型。第一部分遵循著偵探小説的標準套路：即偵探

接受報案、勘察命案現場、偵破及抓獲凶手。而第二部分則呈現

出西部牛仔小説的特點，同時包括了傳統言情小説裏的英雄救

美的橋段。正如 Ｃａｗｅｌｔｉ 在談及西部小説時總結的：包括了不

同集團對於土地的爭奪，設定了故事的主人公和他的敵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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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戲劇衝突，圍繞著一個復仇的主題並且突出了追逐、格鬥等複

雜情節〔１３〕。其次，從地域上看，這兩個部分故事分别發生的地

點形成了文明和野蠻的鮮明對比。第一部分發生在秩序井然、

講求理性和法制的英國倫敦；而第二部分的大幅情節則發生在

美國西部的猶他州，小説描繪的該地區落後野蠻，充滿了神秘宗

教狂熱、有組織的暴力犯罪以及極端政治活動。因此有學者指

出，福爾摩斯對於凶手的抓獲象徵了理性英國對於野性美洲的

征服與控制〔１４〕。偵探通過嚴密的推理和科學的論斷取得了文

化上的絶對權威性。第三，兩部分中不同的叙事視角本身也構

成了秩序與散漫的對比。第一部分爲第一人稱限知視角，代表

了秩序和有節奏的控制；而第二部分則爲第三人稱全知視角，預

示著一種無序的擴張。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中其實包含了兩

種不同的英雄形象，一方面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在小説的第二部分以西

部小説的形式及全知的叙事筆調塑造了一位在美洲大陸爲了愛

情而復仇的這樣一個具有西部牛仔精神的傳統俠義英雄形象，

另一方面，這種以暴治暴的復仇精神又顯然與現代的法制社會

格格不入，所以小説第一部分的偵探福爾摩斯取代了傳統的俠

士而成爲現代社會的真正英雄。

（二）林紓翻譯的《歇洛克奇案開場》

１． 林紓的翻譯與原文的比較

１９０７ 年林紓與魏易合作，將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 翻譯成中文

版的《歇洛克奇案開場》。與原作的兩部分安排相同，林紓的翻

譯也相應地分爲前編和後編共 １４ 章。仔細比較原文，可以發現

林紓除了每章的標題没有翻譯外，其他的翻譯基本忠實原文。

正如錢鍾書所稱贊的，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

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１５〕。不過若吹毛求疵，也

可發現有些細小出入。試比較小説開篇處一小段 Ｄｒ． Ｗａｔ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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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 Ｓｔａｍｆｏｒｄ的描寫：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ｄ 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 ｗａ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Ｂａｒ，ｗｈｅｎ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ｔａｐｐｅｄ 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ｒｏｕｎｄ Ｉ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ｙｏｕｎｇ Ｓｔａｍｆｏｒｄ，

ｗｈｏ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 ｄｒｅｓｓ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ｍｅ ａｔ Ｂ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ａ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ｆ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ｓ ａ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ｔｈｉｎｇ ｉｎｄｅｅｄ ｔｏ ａ ｌｏｎｅｌｙ ｍａｎ． Ｉｎ ｏｌｄ ｄａｙｓ Ｓｔａｍｆｏｒｄ ｈａｄ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ｒｏｎｙ ｏｆ ｍｉｎｅ，ｂｕｔ ｎｏｗ Ｉ ｈａｉｌｅｄ ｈｉｍ ｗｉｔｈ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ａｎｄ ｈｅ，ｉｎ ｈｉｓ ｔｕｒ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ｏ

ｓｅｅ 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ｕｂ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ｙ ｊｏｙ，Ｉ ａｓｋ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ｌｕｎｃｈ

ｗｉｔｈ ｍｅ 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ｌｂｏｒｎ，ａｎｄ ｗ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ｏｆｆ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ａ

ｈａｎｓｏｍ．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ｂｅｅｎ ｄｏ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Ｗａｔｓｏｎ？”ｈｅ ａｓｋｅｄ ｉｎ ｕｎ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 ｗｏｎｄｅｒ，ａｓ ｗｅ ｒａｔｔｌ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Ｙｏｕ ａｒｅ ａｓ ｔｈｉｎ ａｓ ａ

ｌａｔｈ ａｎｄ ａｓ ｂｒｏｗｎ ａｓ ａ ｎｕｔ．”〔１６〕

決策之日，余方飲於酒家。忽有人拊余肩。余回顧，則

故人司丹佛也。余在人海茫茫之中，忽遇舊交，乃樂不可

耐。前此亦特泛泛之交，至於今日，則直直有骨肉之愛。即

延之同餐。遂以車至飯莊。車中司丹佛問余曰：“近作麽

生？吾觀爾面瘦損如鼠，其深赭則作栗色。”（標點爲筆者

所加）

從中可以看出林譯省略了一些特有的地名（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Ｂａｒ，Ｈｏｌｂｏｒｎ）及人物的背景介紹 （Ｗｈｏ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 ｄｒｅｓｓ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ｍｅ ａｔ Ｂａｒｔｓ），以及出現了一些誤譯 （ｌａｔｈ 意爲木板，而不是老

鼠，翻譯成骨瘦如柴應該更加準確）。這些省略可能是林紓或

者他的合譯者認爲這不重要。另一方面，一些西方文明發展史

上的重要人物如科白尼克（今譯哥白尼）、孟德爾（今譯門德爾

松）皆全部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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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不少章節採取 Ｄｒ． Ｗａｔｓｏｎ第一人稱

叙述，這在中國傳統小説中極爲罕見。爲了讓中國讀者能够明

白，林譯也適當增加了説話者的標簽，例如開篇的“華生曰”（原

文没有）。原文中的不少對話，林譯也做出細微改動。如之前

引用的 Ｓｔａｍｆｏｒｄ和 Ｄｒ． Ｗａｔｓｏｎ的一段對話：

“Ｐｏｏｒ ｄｅｖｉｌ！” ｈｅ ｓａｉｄ， ｃｏｍｍｉｓ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ｈｅ ｈａｄ

ｌｉｓｔｅｎｅｄ ｔｏ ｍｙ ｍｉ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ｙｏｕ ｕｐ ｔｏ ｎｏｗ？”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ｄｇｉｎｇｓ，”Ｉ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ｓ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ｇｅｔ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ｒｏｏｍｓ ａｔ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Ｔｈａｔｓ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ｔｈ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ｅｄ ｍ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ａｎ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ｍｅ．”

“Ａｎｄ ｗｈｏ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Ｉ ａｓｋｅｄ．

“Ａ ｆｅｌｌｏｗ ｗｈｏ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ｕｐ 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Ｈｅ ｗａｓ ｂｅｍｏａｎｉｎｇ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ｅ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ｇｅｔ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ｔｏ ｇｏ ｈａｌ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ｉｎ ｓｏｍｅ ｎｉｃｅ

ｒｏｏ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ｈａｄ ｆｏｕｎｄ，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ｆｏｒ ｈｉｓ

ｐｕｒｓｅ．”

“Ｂｙ Ｊｏｖｅ！”Ｉ ｃｒｉｅｄ；ｉｆ ｈ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ａｎｔｓ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Ｉ ａｍ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ｍａｎ ｆｏｒ ｈｉｍ． 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ｅｆｅ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ａｌｏｎｅ． 〔１７〕

司丹佛聞而憐余，扣余今將何作。余曰：“今將覓寓，

求不糜費而能適其躬者。”司丹佛曰：“奇哉！今日遇人可

二次，均如爾之言。”余曰：“聞者何人？”司丹佛曰：“此人在

病院化學所辨析藥品者。與余言已賃得一屋，略廣。當與

人共之，分任其值。”余大悦，曰：“彼已覓鄰，我當自薦。矧

與人同居，較獨居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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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林譯或將原對話的直接引語改爲間接引語，或將某某

曰的位置置於每句對話的開篇，或增加了某某曰，目的都是爲了

讓讀者更加明確説話人的身份。

最後，林譯中偶會增加括號注釋，並不在意是否暗示了故事

情節。例如第二部分的第二章叙述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與美洲大陸摩門教

成員結仇的背景時，提到了教中的四大長老 Ｓｔａｎｇｅｒｓｏｎ、

Ｋｅｍｂａ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ｏｎ和 Ｄｒｅｂｂｅｒ，林譯中括號注明 Ｄｒｅｂｂｅｒ 特萊伯

氏即空屋中死人之姓〔１８〕。

２． 林紓翻譯的序言

林紓爲何要選擇這篇偵探小説翻譯？我們不妨從《歇洛克

奇案開場》譯文中附的兩篇序文中尋找端倪。第一篇序由林紓

自己撰寫，表達了對原作懸念佈局的敬仰：

文先言殺人者之敗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讀者駭其前

而必繹其後。而書中故爲停頓蓄積，待結穴處，始一一點

清其發覺之故，令讀者恍然。此顧虎頭所謂傳神阿

堵也。〔１９〕

第二篇序文由林紓的好友陳熙績寫成，其中解釋了林紓翻譯這

部小説的動機，表達了他對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中的罪犯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的同情，肯定了其復仇的正義性，並由此將西方文明和古代中國

文明中的俠義精神相互聯繫在一起。序文現摘抄如下：

嗟乎！約佛森者，西國之越勾踐、伍子胥也。流離顛

越，轉徙數洲，冒霜露，忍飢渴，蓋幾填溝壑者數矣。卒之，

身可苦，名可辱，而此心耿耿，則任千剮萬磨，必達其志而後

已。此與卧薪嘗膽者何以異？太史公曰：伍子胥剛戾忍詢

能成大事，方其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吾於

約佛森亦云。及其二憾，卒逢一毒其軀，一剮其腹，吾知即

不遇福爾摩斯，亦必歸國美洲，一瞑而萬世不視也。何則？

積仇既復，夙願以償，理得心安，軀殻何戀？天特假手福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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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以暴其事於當世耳。嗟乎，使吾國男子人人皆如是，堅

忍沉摯，百折不撓，則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慮？夫人情遇

險易驚，過事輒忘，故心不憤不興，氣不激不憤，晏安之毒，

何可久懷？昔法之蹶於普也，則圖其敗形，以警全國之耳

目〔２０〕。日之扼於俄也，則編爲歌曲，以震通國之精神〔２１〕。

中國自通市以來，日滋他族環逼，處此庚子之役，創痛極矣。

熙績時在圍城，目擊其變，踐割之殘，蓋不忍言。繼今尚有

以法日之志爲志者乎？是篇雖小，亦借鑒之嚆矢也，吾願閲

之者勿作尋常之偵探談觀，而與太史公之《越世家》、《伍員

列傳》參讀之可也。〔２２〕（標點爲筆者所加）

由此序文可以看出一些晚清讀者對偵探小説的取捨讀法。陳熙

績爲福建省閩侯人，林紓密友。從陳的序中可以看出他曾經親

身經歷過庚子事變、八國聯軍進入華北事件。文中陳熙績更多

地表達了對如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這樣的傳統浪漫主義文學意義上的英

雄，而非福爾摩斯類型的智慧超人的認同。晚清的政治危機讓

陳等人特别對第二部分表現的復仇主義更感興趣。至於福爾摩

斯，陳只是簡單地寫道“天特假手福爾摩斯以暴其事於當世

耳”。換句話説，陳忽視了原小説第一部分中表現的科學精神，

跟浪漫英雄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相比，偵探福爾摩斯退居了次要的位置，在

充分肯定了凶手復仇的正義性的同時，陳熙績對於福爾摩斯是

如何將凶手繩之以法以及其引以爲傲的演繹推理卻只字未提。

偵探福爾摩斯成了一個類似於史官似的人物，向世人表彰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的英雄事迹。其次，在序文中，陳將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與《史記》

中的故事，特别是伍子胥與越王勾踐等的復仇故事相比，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中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爲了復仇而忍辱負重的一些細節，如黑髮

慢慢變成了白髮等，讓陳聯想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越王勾踐、

伍子胥的例子，並且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在被捕獲後宣稱他打算復仇後回

到美國等待病發身亡這樣的悲壯選擇，也符合中國俠義小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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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客的“歸隱山林”的理想結局。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與伍子胥的相似點在

於他們旺盛的精力、不懈的韌性以及永不磨滅的復仇信念。然

而在原有的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的故事中，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的復仇原因是基於

愛情，與國家民族並不相關，而在這篇序文裏，作者希望讀者參

考伍子胥、越王勾踐的例子，從而將個人復仇與國家興亡的主題

聯繫在了一起。

同爲古文翻譯最有力的幹將，林紓與嚴復偏愛翻譯《天演

論》等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名著不同，他更喜愛西方的通俗小

説。爲了合理解釋自己翻譯西方小説的行爲，林紓積極地尋找

中西文學中行文結構的相似性，認爲西方小説符合中國傳統文

學《史記》的叙事結構，如在《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序》中提到：

“紓不通西文，然每聽述者叙傳中事，往往於伏綫、接筍、變調、

過脈處，以爲大類吾古文家言。”〔２３〕同時，面臨晚清内憂外患的

局面，林紓的愛國精神促使他選擇翻譯文本的時候也偏愛西方

歷史小説，希望能從中了解西方强大的源泉。身爲傳統士大夫，

林紓在平衡自己的愛國心與西方小説中的外國精神的策略之一

（或者自我説服），就是認爲西方小説中的不少精神，如尚武、復

仇等在中國《史記》中已有記載，因此翻譯西學是爲了讓民衆重

温本國古代文明的優良傳統，實現民族復興。正如 Ｃｏｍｐｔ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在談及林紓作品中所指出的，林紓認爲東方文明和西方

文明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這一解釋策略有兩個目的：一是傳統

文明無須在西方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而被輕視或否決；二是對

於某些文化保守派而言，對西方文本中墮落和不道德的内容會

對中國民衆産生不良影響的擔心也是不必要的〔２４〕。如前文所

述，林紓的這種翻譯和對作品的取捨的態度在《歇洛克奇案開

場》中表現的淋漓盡致。他以“結穴”、“虎頭”、“傳神阿堵”等

傳統小説的評價法來總結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 的創作。另一篇由其友

人陳熙績所作的序中可以看出林紓等文人在閲讀中，對比第一

部分發生在倫敦的文明歷程，更喜愛發生在未開化的美洲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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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２５〕。他們之所以佩服罪犯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是因爲他們推斷正

是這樣的一種永不言敗的英雄品質讓西方如此强大，並且這樣

的俠義精神在古代中國早以有之。因此，如果國人能發展這樣

的知耻意識，他們同樣能克服當代不斷受到列强凌辱的政治困

境，最終實現對於外國侵略者的復仇〔２６〕。

二、 周桂笙與《毒蛇圈》

周桂笙是晚清時期翻譯西方偵探小説的健將〔２７〕，以白話

（北京方言式的白話）翻譯小説而聞名，大概是他習慣於在翻譯

中對中西文化評頭論足，譯筆水平評價並不高〔２８〕。這裏提出討

論的周譯《毒蛇圈》，是以傳統中國小説點評本的形式翻譯偵探

小説的範例。同時，不少評論家也已經指出《毒蛇圈》對於中國

現代小説轉型的重要啓發意義，如吳趼人創作的《九命奇案》就

仿效其開篇直接以對話設置懸念的叙事手法。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０６ 年 １ 月，周桂笙翻譯的法國偵探小説家

Ｆｏｒｔｕｎé Ｄｕ 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 （當時譯作鮑福）的偵探小説 Ｍａｒｇｏｔ Ｌａ

Ｂａｌａｆｒéｅ《毒蛇圈》，發表在吳趼人主編的《新小説》第 ８—２４ 號，

並由吳趼人點評。周的譯本依據的是英文譯本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ｐｅｎｔｓ

Ｃｏｉｌｓ （１８８５），只譯到第 ２３ 回，並未完成。１９０５ 年上海又出現了

一套新譯本《母夜叉》，是根據日本黑巖淚香的日譯本《如夜叉》

翻譯的。黑巖的底本則是另外一套英譯本 Ｔｈｅ Ｓｃｕｌｐｔｏｒ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４）。

Ｆｏｒｔｕｎé Ｄｕ 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 （１８２４—１８９１）著作頗豐，寫作了超過

６０ 部作品。他的父母均是法國貴族，自身也社交廣闊，並曾到

訪過非洲和東方，因此作品中經常出現外國的描寫以及法國社

會中各類女性婚姻的種種煩惱等。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 在文壇的成名有

賴於報紙對其作品的連載———他通常被看作是最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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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 作家之一〔２９〕。他擅長寫作言情與偵探交織的作品，偵

探成分不强，更像是肥皂劇〔３０〕。同時，與英美偵探小説相比，法

國偵探小説中對警察的無能多有嘲諷，熱衷表現匪黨這一群體

的無所不在和對於社會秩序的威脅，偵探往往經常處於和賊黨

首領周旋的過程中。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 的作品在晚清時多有譯成中文，

與周桂笙譯的《毒蛇圈》差不多同時發表的，就有 Ｌａ Ｍａｉｎ

Ｆｒｏｉｄｅ （１８８９）出現在《新民叢報》上（１９０３． ７—１９０６． ８），譯者是

香葉閣鳳仙女史，根據日本黑巖淚香的日譯本《美人、ホハヨ》

轉譯而成〔３１〕。但中文譯者未注明原作者姓名。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 作品

的中文翻譯多由黑巖淚香的日譯本轉譯，且多不標明原著者，甚

或誤認爲是日本作家作品〔３２〕。鮑福的名字自周桂笙譯《毒蛇

圈》後再没有出現。根據英文本翻譯的作品更常見的譯法爲朱

保高比，還有波殊古碧、白華哥比等〔３３〕。

《毒蛇圈》是 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 代表作之一，講述了雕刻匠 Ｇｅｒｆａｕｔ

（周譯鐵瑞福，下同）一次酒醉途中受人所托幫助其推車去醫

院，但醒後發現委託人已藉故溜脱，警察更發現車上的是一具女

尸。瑞福不甘自己被無端陷害，按照模糊的記憶找到初次遇見

委託人的大宅，剛進門内便被個神秘女子潑了硫酸，雙目失明。

經過瑞福的學徒 Ｊｅａｎ Ｇａｒｎａｃ（陳家鼐）、警員葛蘭德以及白路

義、白愛媛（Ａｎｎｅｔｔｅ）倆兄妹的協助，發現是一群以一位 Ｍａｒｇｏｔ

（麥爾高）的女賊黨爲首的匪徒覷覦瑞福的六萬法郎家産，故設

計協助伯爵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ｅ Ｃｈａｒｎｙ（賈爾誼）迎娶瑞福的女兒妙兒

（Ｃａｍｉｌｌｅ），以便婚後奪取其財富。吳趼人解題云：“《毒蛇圈》言

其圈套之毒如蛇也，此爲瑞福入圍之始。”〔３４〕

（一）周桂笙的譯文

周桂笙在序言中就表達出對這部西洋小説開篇的欣賞：

“我國小説體裁，往往先將書中主人翁之姓氏、來歷叙述一番，

然後詳其事迹於後；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詞章、言論之屬以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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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冠者。蓋非如是則無下手處矣。陳陳相因，幾於千篇一律，

當爲讀者所共知。此篇爲法國小説巨子鮑福所著。其起筆處

即就父母問答之詞，憑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從天外飛來，又

如燃放花炮，火星亂起。然細察之，皆有條理，自非能手，不敢

出此。”〔３５〕周的譯本亦原封保留了英譯本中一些獨特的西方

小説叙事方法，如開篇即爲父女倆的對話〔３６〕，小説中的不少

對話都不標明説話人的身份，等等。但這部譯作最大的特色

在於周桂笙對原文大規模本地化的改寫，這包括了以下要討

論的四個方面：以章回體小説的形式分章和擬各章標題，並加

入説書人的種種口吻；人物對話及描寫加入白話及中國傳統

俗語；可能應吳趼人的要求增加了一些段落來突出慈孝、師生

友情等倫理教育；譯者不斷在文本中發表評論，或插科打諢，

或評論情節設置的巧妙，或對比本國，對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

進行嘲諷和抨擊。

首先，周桂笙採取了傳統章回體小説的叙事模式，這包括爲

每一章擬定對偶標題，自行劃分章節，每章結尾均設置懸念：

“要知 × × ×，且待下文分説。”叙述中充滿了説書人的口吻，如

“卻説”、“且説”、“閑文慢表”、“這且按下不表”、“閑話少提”、

“俗話説的好”、“你道這知己是誰”，等等。韓南教授就已經指

出，經過近十年的磨合和接受，１９０３ 年中國翻譯家翻譯西方小

説的手法已經日趨靈活，一些作品完全保留西方小説的章節特

色。因此這裏周桂笙採取古典章回小説的形式，更可能是譯者

和主編有意識的文化選擇〔３７〕。

其次，這種偏向傳統的文化選擇還包括給人物起傳統的中

文名，人物對話中加入白話及中國俗語，將作品人物與中國傳統

小説人物對比等。如：“俗語説的‘頭難頭難’，萬事起頭最難。

這不獨是古今一轍，並還是中外一轍呢。”〔３８〕“譯書的想去，那

瑞福是個法國人，未曾讀過中國書；要是他讀過了中國書，他此

時一定要掉文引著孔夫子的兩句話説道‘後生可畏，焉知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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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如今’了。”〔３９〕“且説陳家鼐在玻璃窗裏望見一個警察兵，

望著自家門首而來，就認定是葛蘭德，説道：‘這纔是説著曹操，

曹操便到呢。’”〔４０〕“到了後來，忽然别翻花樣，把個身體倒轉

來，就用兩手撑在臺上，居然亦能往來行走，好像中國戲園裏扮

的鼓上蚤時遷一般。”〔４１〕使用白話的例子如“死胡同”，妙兒看

見瑞福眼瞎了後哭道：“爹爹！你這是怎麽樣了？我的天哪！

怎麽就弄到這麽個樣兒了？這纔坑死人呀！從那裏説

起的！”〔４２〕

第三，周桂笙在原文基礎上增加了大量衍文。有的或是應

主編吳趼人的要求，爲了突出父慈子孝的主題，如第九回“擒罪

人搜遍陋屋，睹盲父驚碎芳魂”寫到瑞福酒醉不歸，女兒妙兒擔

心老父安危。在評論中，吳趼人寫到：“後半回妙兒思念瑞福一

段文字，爲原著所無。偶以爲上文寫瑞福處處牽念女兒，如此之

殷且摯；此處若不略寫妙兒之思念父親，則以‘慈孝’兩字相衡，

未免似有缺點。且近時專主破壞秩序，講‘家庭革命’者，日見

其衆，此等倫常之蝥賊，不可以不有以糾正之，特商於譯者，插入

此段。雖然，原著雖缺此點，而在妙兒當夜，吾知其斷不缺此思

想也，故雖杜撰，亦非蛇足。”〔４３〕有的也是周桂笙自己有感而發，

例如第十八回“幾文錢夫妻成陌路，一杯酒朋友托交情”中寫到

一個女性被丈夫無情拋棄時，書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陳家鼐發表

了一通男人如果賺錢少就不要娶妻，否則會影響生活質量。須

到三四十歲有了積蓄，然後可娶〔４４〕。吳趼人在眉批中評論：“此

種大議論，恐是譯者借題發揮耳。”〔４５〕

最後，譯者在翻譯中不斷發表評論。有時對中國社會進行

諷刺，例如第二回説到瑞福希望得到一枚勳章，無奈出身低微，

即使有錢也未能得到。此時周桂笙開始抨擊當時晚清的捐官制

度：“如今雖説有了錢財，究竟怎及得這東西的體面？而且又不

比得中國的名器，只要有上了幾個臭銅錢，任憑你什麽紅頂子緑

頂子，都可以捐得來的。”〔４６〕有時對比中西文化，插科打諢，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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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寫到白路義儀表不凡，周繼續評論：“可惜他生長在法蘭西，

那法蘭西没有聽見過什麽美男子，所以瑞福没得好比他。要是

中國人見了他，作起小説來，一定又要説什麽‘面如冠玉，唇若

塗朱，貌似潘安，才同宋玉’的了。”〔４７〕還有的時候對情節的發

展發表評論，如第四回瑞福醉酒後拒絶了白路義用馬車將其送

回家的要求，自己走路回家。周桂笙另起一段寫到：“倘使瑞福

就此坐了馬車回去，倒也平安無事了。得他平安無事時，這部

《毒蛇圈》的小説也不必作了。誰知他驀地裏變了一個主意，這

個主意一變，卻累得法國的鮑福作出了一部《毒蛇圈》，中國的

知新主人又翻譯起來，趼廛主人批點起來，新小説社記者付印起

來，大家忙個不了。”〔４８〕

綜上所述，周桂笙的譯文雖然保留了些原著中的直接對話，

但除了保留故事基本情節之外，周的翻譯更多的是從人名到用

語的本土化改寫，使之既符合章回小説的讀法，又能對晚清的社

會時政進行抨擊。

（二）吳趼人的評點

周譯《毒蛇圈》的另一個特色，是按照傳統的小説評點本的

方式對該小説作出導讀。從第三回開始，增加了《新小説》主編

吳趼人的批語，分爲眉批和總評。吳趼人的眉批部分有的對情

節本身抒發感想，有的呼應周桂笙對中國社會現狀的調侃，有的

解釋周桂笙所選擇的一些京白術語〔４９〕，有的解釋原文叙事手法

的獨特性，有的向讀者説明周的翻譯與原文的區别，重點是肯定

周的作法〔５０〕。還有的從讀者的角度對故事的一些漏洞提出質

疑〔５１〕。而每章的總評對該章的描寫細緻處加以稱贊，並評論書

中涉及的人情世故和社會險詐。原著中騙徒企圖利用結婚來得

到女繼承人的財産的主題，是當時偵探小説中的常見情節，如福

爾摩斯故事之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反映了當時中産階級對財産的

憂慮。在《毒蛇圈》故事中，吳趼人卻借題抒發了對“歐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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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由婚姻”的警惕。吳趼人指出書中兩對男女自由婚姻

的不幸印證了所謂的“文明”、“自由”之後也有野蠻和陰險的騙

局。因此國人不宜對中國的父母命、媒妁言一味反感：“歐洲素

略男女嫌疑之别，女子得與男子酬應往還，自非絶無閲歷者可

比，猶有妙兒其人。況吾國女子嚴於界限，以深閨不出爲賢，於

人情世故，如墜五里霧中，輕言自由婚姻者，何不一念及之

也！”〔５２〕吳趼人這種對於自由婚姻的指責，在其日後的《恨海》

等作品中仍有進一步的體現。

吳趼人對新文明的批判伴隨著對舊道德的肯定。前文已提

到他要求譯者周桂笙增加半章父慈子孝的描述。周桂笙添加了

妙兒的心理活動：“唉！我這位父親百般的疼愛我，就當我是掌

上明珠一般。我非但不能盡點孝道，並且不能設個法兒，勸我父

親少喝點酒，這也是我的不孝呢。”吳趼人在這裏眉批道：“爲人

子女，不當作如是想耶？今之破壞秩序，動講‘家庭革命’之人

聽者。”〔５３〕緊接著的第十章妙兒的想法也應該是周桂笙的杜撰：

“我往日仗著我爹爹疼我，不論什麽事，我撒起嬌癡來，爹爹没

有不依我的。今日這個宴會，如果我也撒嬌撒癡，不讓他去，他

自然也就不去了，那裏會闖出這個窮禍來？唉！妙兒呀！這纔

是你的大大的不是呢！怎麽應該撒嬌的時候，你卻不撒呢？此

刻害得爹爹瞎了，這纔是你大大的不孝呢！”他心裏提著自己的

名兒，在那裏懊悔。又是手裏攥緊了十個纖纖玉指，嘴裏錯碎了

三十二個銀牙，巴不得能够自家一頭撞死了，或者可以稍謝不孝

之罪〔５４〕。吳趼人眉批：“此之謂天性，我讀至此，幾欲代妙兒墮

淚也。”〔５５〕在第十章總評中再次强調：“父女之間，無一處不是

天性，無一處不是互相疼愛。真是一篇教孝教慈之大文章。”〔５６〕

很難想像 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 會有“一頭撞死”的想法，周桂笙這裏添油

加醋强調瑞福和妙兒的父女情深，目的多半是爲了滿足主編吳

趼人提倡舊道德，“小説有改良社會之能力”〔５７〕等呼籲。

儘管吳趼人在眉批和總評中都對周桂笙的改寫大加辯護和

６３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贊賞，周桂笙也盡量滿足吳趼人的要求增加了大量提倡孝道和

忠誠的篇章，但由於兩人對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的態度隱約有

著分歧，使得雙方各自的努力有所互相削弱。這點已有學者指

出。如韓南就提出：（周桂笙）盡量利用 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 原著的主題

來提倡中國的社會變革，而（吳趼人）試圖警告讀者採取西方的

做法的後果會有多麽可怕〔５８〕。趙稀方也發現：“在以上引述中，

褒揚西方現代性的，多出自周桂笙的譯文本身，而以傳統批評新

學少年者，多來自趼塵主人的評點……翻譯與評點之間的同異，

構成了一種文本的張力。”〔５９〕筆者想要補充的是周桂笙在書中

流露出的是對西方文明的全面褒揚以及對於中國傳統的極力諷

刺。例如在評價工匠瑞福行業的祖師時，周寫到：“原來他們行

業中，也有一位遠祖先師，叫做密確而（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ｇｅｌｏ）；就猶如

中國木工祭魯班，馬夫敬伯樂，鞋業敬孫臏，星家拜鬼谷的意思。

不過他們是追念古人的精神，中國人是一味對著那偶像叩頭，這

還不算數，還要不倫不類的把伯樂的偶像塑成三頭六臂，稱他做

伯樂大帝，把魯班稱作工部尚書，就這一點分别，可是差得遠

了。”〔６０〕在第十八章的總評中，吳趼人評論道：“吾惡夫今之喜

言‘歐洲文明’、‘歐洲文明’者，動指吾祖國爲野蠻也，故舉此以

叩之。”〔６１〕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在同一部小説中出現，算不算

是自相矛盾呢？《毒蛇圈》也因此與原著精神相去甚遠，成爲了

晚清“本土化”翻譯的有趣嘗試。

三、 周作人與《玉蟲緣》

周作人是譯介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時譯安介坡）到中國的第一人。

他翻譯的 《玉虫缘》（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Ｂｕｇ）於上海小説林社 １９０５ 年 ４

月初版，１９０６ 年四月再版〔６２〕。該書周作人最初譯名爲《山羊

圖》，後來由該書潤辭者丁祖蔭擬定爲《玉蟲緣》〔６３〕。據説翻譯

該書受到了當時福爾摩斯偵探案熱的影響〔６４〕。在周作人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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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再過了十年，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 的作品纔被陸續介紹給中文讀者，

如陳蝶仙等翻譯的《母女慘斃》（Ｔｈｅ Ｍｕ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ｅ

Ｍｏｒｇｕｅ）、《黑少年》（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ｅ Ｒｏｇｅｔ）、《法官情簡》

（Ｔｈｅ Ｐｕｒｌｏｉｎｅｄ Ｌｅｔｔｅｒ）和《骷髏蟲》（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Ｂｕｇ），結集爲《杜

賓偵探案》，１９１８ 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周瘦鵑所譯《心聲》

（Ｔｈｅ ＴｅｌｌＴａｌｅ Ｈｅａｒｔ），收録在 １９１７ 年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説叢

刊》等。

（一）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 與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Ｂｕｇ

雖然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 一生只寫了五篇短篇偵探小説，卻篇篇奠定

了以後偵探小説中常見的叙事模式和主題，因此被稱爲“偵探

小説之父”。他塑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知名的安樂椅偵探

（ａｒｍｃｈａｉ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Ｄｕｐｉｎ，並爲其配備了助手。這個模式影響

了日後的福爾摩斯系列創作。Ｔｈｅ Ｍｕ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ｅ Ｍｏｒｇｕｅ

（１８４１）出現了密室謀殺的謎題。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ｅ Ｒｏｇｅｔ 的

故事基於報紙的真實案例，並在故事中夾雜了新聞報導和

Ｄｕｐｉｎ的推測。Ｔｈｅ Ｐｕｒｌｏｉｎｅｄ Ｌｅｔｔｅｒ 中利用心理學推測的手法，

影響了日後偵探小説中常出現的“最明顯的地方往往是人們的

視覺盲點”這一主題。Ｔｈｏｕ Ａｒｔ ｔｈｅ Ｍａｎ中出現了最不可能的人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ｌｉｋｅｌｙ ｐｅｒｓｏｎ）往往是罪犯這一佈局。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Ｂｕｇ發表於 １８４３ 年。當時整個社會對秘密書寫

（ｓｅｃｒｅ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頗爲熱衷，加上 Ｐｏｅ 本人也對剛發明的摩斯密

碼非常著迷，故以破解密碼爲主題創作了這部小説，參加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Ｄｏｌｌａｒ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舉行的寫作競賽，並獲得了大獎。

故事發生在美國南卡羅萊納（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州邊上的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一共出現了三個人物，分别是具有法國貴族血統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ｅｇｒａｎｄ，他的黑人老奴 Ｊｕｐｉｔｅｒ，以及叙述者“我”。其中

Ｌｅｇｒａｎｄ“之爲人，以曾受高等之教育，且其神經敏活心力精鋭異

常人，時時有睥睨一世之概。以是寡交遊，而索居之時爲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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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每因一事而發熱衷之狀，或終日覃思沉慮，亦不知其何故”。

可見 Ｌｅｇｒａｎｄ與 Ｐｏｅ筆下的另一名偵探 Ｄｕｐｉｎ一樣，是福爾摩斯

形象的原型之一。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Ｂｕｇ 講述了 Ｌｅｇｒａｎｄ 無意中抓住了

一隻金甲蟲，並把它背上的花紋用隨手揀得的一張羊皮紙記録

下來，“我”無意中將羊皮紙靠近火爐，Ｌｅｂｒａｎｄ 得以發現羊皮紙

中的密碼，成功的破解了它，並發現了海盜基德流傳下來的財

寶。這部短篇小説誕生後，一度推動了在當時報紙和雜誌上流

行的解謎遊戲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也影響了兩類創作，一是尋寶主

題的故事，如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ｕｉｓ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Ｉｓｌａｎｄ

（１８８３），一類是解謎類偵探小説，如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的福爾摩斯故

事 Ｔｈｅ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Ｍｅｎ、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ｇｒａｖｅ Ｒｉｔｕａｌ 等。

（二）周作人的翻譯

周作人的《玉蟲緣》以文言翻譯，第一人稱以“予”標明。張

麗華認爲《玉蟲緣》的翻譯仍然屬於周作人模仿林紓古文翻譯

的嘗試。與林紓一樣，此時周作人使用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古

文，而是林紓文言翻譯中常見的有彈性的文言，有些語言已經接

近白話文。此時的周作人，追求的是“妥帖的漢文”，執著於文

章的意趣〔６５〕。筆者基本同意張的結論，並提出以下幾點來補充

説明周作人這篇《玉蟲緣》使用文言翻譯不僅體現在語言上，更

追求和舊文言小説在叙事技巧上的相似性。

首先，原著中的黑人僕人 Ｊｕｐｉｔｅｒ 是個文盲，不能用流利的

英語表達。出生於南部的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 故意設置這一情節對黑奴

嘲弄，這點也多次被日後讀者詬病爲 Ｐｏｅ 的種族主義體現。周

作人選擇用文言進行翻譯，無論是直譯還是意譯，這層意境均很

難表達。作者在例言中也承認這個問題：“書中形容黑人愚蠢，

竭盡其致。其用語多誤，至以 Ｔｈｅｒｅ 爲 ｄａｒ，ｉｔ ｉｓ ｎｏｔ 爲 ｔａｉｎｔ，譯

時頗覺困難。須以意逆，乃能得之。惟其在英文中可顯黑人之

誤，及加以移譯，則不復能分矣。”〔６６〕周作人仍以古樸文言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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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老僕，顯得過於文雅，與原文精神不符。試比較原文與周作

人的譯文：

Ｄｅｙ ａｉｎｔ ｎｏ ｔｉｎ ｉｎ ｈｉｍ，“Ｍａｓｓａ Ｗｉｌ，Ｉ ｋｅｅｐ ａ ｔｅｌｌｉｎ ｏｎ

ｙｏｕ，”ｈ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Ｊｕｐｉｔｅｒ；“ｄｅ ｂｕｇ ｉｓ ａ ｇｏｏｄ ｂｕｇ，ｓｏｌｉｄ，

ｅｂｅｒｙ ｂｉｔ ｏｆ ｈｉｍ，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ｓｅｐ ｈｉｍ ｗｉｎｇ — ｎｅｂｅｒ ｆｅｅｌ

ｈａｌｆ ｓｏ ｈｅｂｂｙ ａ ｂｕｇ ｉｎ ｍｙ ｌｉｆｅ．”〔６７〕

伽别（Ｊｕｐｉｔｅｒ）突然接口曰：麥撒威而，此蟲空中無物，

然甚重。除羽之外，殆皆爲純金所成。純金之玉蟲，予平生

未見玉蟲有如是之重者。〔６８〕

其次，西方小説里經常出現人物之間針鋒相對的對話，不重

複標明説話人的身份，周桂笙在白話翻譯《毒蛇圈》的時候保留

了這一對話特點，吳趼人並在眉批中注明：“以下無叙事處，所

有問答，僅别以界綫，不贅明其誰道。雖是西文如此，亦省筆之

一法也。”〔６９〕而用文言在翻譯此類對話的時候，林紓堅持在每句

對話前，均加入某某曰，以作區分，周作人在《玉蟲緣》中也保留

了這一做法。例如當 Ｌｅｇｒａｎｄ邀請“我”一同去挖掘寶藏時兩人

的一段對話，原文：

“Ｉ ａｍ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ｔｏ ｏｂｌｉｇｅ ｙｏｕ ｉｎ ａｎｙ ｗａｙ，”Ｉ ｒｅｐｌｉｅｄ；“ｂｕｔ

ｄｏ ｙｏｕ ｍｅａｎ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ｉｎｆｅｒｎａｌ ｂｅｅｔｌｅ ｈａｓ ａｎ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ｓ？”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ｅｎ，Ｌｅｇｒａｎｄ，Ｉ ｃａ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ｎｏ ｓｕｃｈ ａｂｓｕｒ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Ｉ ａｍ ｓｏｒｒｙ — ｖｅｒｙ ｓｏｒｒｙ — ｆｏｒ ｗｅ ｓｈａ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ｒｙ ｉｔ ｂｙ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周作人的譯文：

予曰：“無論如何辦法，苟有益於君，予無不樂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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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小山探險之事，與此凶惡之玉蟲，有關係否？”

萊聞予言，樂極大呼曰：

“有哉有哉，如何勿有？探險之行，正爲此也。”

予聞與玉蟲有關，不覺表嫌惡之情，曰：

“萊君，請君恕予。予於此等荒唐之事，實不願干涉。”

萊聞言，仰天曰：

“悲哉，君不肯助此事，乃令予與迦别二人爲之。”〔７０〕

對比原文可以看出，周作人添加了説話者的身份、語氣及情緒，

使得譯文更顯生動。

筆者仔細比較了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的原作與周作人的譯文，發現周

的翻譯基本上十分準確，偶有添加，主要是爲了使故事叙述得更

加完整，更加符合中國舊小説的叙事口吻。例如文中當 Ｌｅｇｒａｎｄ

挖到珍寶並致富後，周作人添加了一句：“於是荒島森林中之貧

士，一躍而爲富家翁，從此享順遂之生涯矣。”〔７１〕再如 Ｌｅｇｒａｎｄ

向“我”叙述解謎始末時，周作人譯道：

萊於時然一枝雪茄，銜之，徐言曰：“坡君，予今欲説明

此事之始末，必從得玉蟲之日説起。因玉蟲之得，實爲予掘

得珍寶之引綫也。其日君適來訪，君當尚憶予畫一略圖示

君之事。……”

對比原文：

“Ｙｏｕ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ｉｄ ｈｅ，“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ｗｈｅｎ Ｉ ｈａｎｄｅｄ

ｙｏｕ ｔｈｅ ｒｏｕｇｈ ｓｋｅｔｃｈ Ｉ ｈａｄ ｍ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ａｂｕｓ…”

可以看出周作人添加的部分，如頂真等修辭格，更加符合文言論

説文的規範。但同時，周作人將原作中的“我”，理解爲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這值得商榷，原作中並無指出“我”的身份。

最後，無論是林譯小説，還是中國傳統小説，都重視小説

勸世諷喻的功能，周作人《玉蟲緣》的翻譯也受到這一傳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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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從“緒言”和“譯者附叙”中可以看出，周作人顯然對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精心設計的密碼解謎興趣不大，在“譯者附叙”中，周更加

注意撇清偵探小説與“誨淫誨盜”的不良關係，他希望讀者不

可以讀了這部小説以後産生投機心理：“請讀者不要以爲是提

倡發財主義，而是提倡人應該如 Ｌｅｇｒａｎｄ 一樣，有智識、細心和

忍耐。三者皆具，即不掘藏亦致富。”〔７２〕同時周作人也反對均

財主義，强調依靠合理手法致富的正當性：“果均財主義行，而

人力將何有也？貧富者，心力之媒介也。心力者，貧富之代

價也。”

結　 　 論

晚清時期翻譯的偵探小説汗牛充棟，不能一一列舉，以上所

舉三篇皆屬名家翻譯，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分析可以看出，當

時的讀者已經能够認識到西方偵探小説在叙事上的一些特别之

處，如林紓所提到的“虎頭”，或者周桂笙所總結的其起筆處“憑

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但當時的翻譯，無論是林紓和周作人

所追求的古文的意境，還是周桂笙、吳趼人等採取的章回小説形

式，仍然與中國傳統舊小説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翻譯的時

候，林紓與周作人追求典雅的古文意境，他們的翻譯更加接近原

文，同時爲了照顧本國讀者的閲讀習慣，對原文的對話習慣，如

直接對話等也作了適當程度的添改，使得叙事更加明確。而周

桂笙的翻譯則顯得更加的本土化，不但將原文改寫成章回體小

説的形式，在翻譯中也加入了大量譯者對於内容的評價。同時，

當時對偵探小説的理解與晚清時國家危亡的時局密切相關。由

於晚清時期面臨著列强侵略、國力衰退的現實，翻譯家通過翻譯

活動來尋找西方强大的緣由時，並不太注重偵探小説中科學、法

律或者解謎等趣味性的層面。這纔有了陳熙績在林紓的福爾摩

斯故事翻譯中産生了等同認同罪犯的復仇精神的誤讀，以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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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獨特的從偵探小説中所領悟到的貧富差距正當性的辯護

等。周桂笙的翻譯與其小説評點者吳趼人的價值觀差異，也是

新舊交替時期思想衝突的表現。最後，偵探小説畢竟是一種通

俗文體。在中國古代，小説歷來地位不高，時時蒙受誨淫誨盜的

駡名，自晚清時期梁啓超提倡小説界革命，偵探小説也被提升到

了新小説的地位。因此，翻譯家在翻譯這一文體時，也努力將其

與文以載道的傳統聯繫起來，重視小説勸世諷喻的功能，如周作

人譯完《玉蟲緣》後希望讀者對財富不要産生不勞而獲的思想，

更如周桂笙譯的《毒蛇圈》，甚至不惜改寫原文，宣傳父慈子孝

的傳統文化精神。這些道德層次的解讀給西方偵探小説這一舶

來品增加了一層近代中國特色。

（作者：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注釋：

〔１ 〕　 鄭樹森：《偵探小説與現代文學理論》，《縱目傳聲：鄭樹森自選集》，（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４），頁 １００—１０１。

〔２ 〕　 日文譯本於 １８９９ 年纔面世，水田南陽的《不思議の探偵》在《中央新聞》連

載。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説史稿 （一）———翻訳を中心として》，頁 １３—

１４，《清末小説研究》，第 ２ 號，１９７８ 年。

〔３ 〕　 林琴南語，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説史稿 （一）》，頁 １０。郭延禮：《中國近

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頁 １４２。

〔４ 〕　 阿英：《晚清小説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０），頁 １８６。

〔５ 〕　 于啓宏在《中國現代翻譯偵探小説的意義》一文中指出，就福爾摩斯系列來

説，根據《民國時期總書目》和《晚清戲曲小説目》所載綜合起來看，不包括廣

泛存在的再版本，署名柯南道爾的作品的各種版本約有 ６９ 種。于啓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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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現代翻譯偵探小説的意義》，《廣州大學學報》，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２００４． ７），

頁 １８。

〔６ 〕　 偵探小説從内容到形式都是一種新文體，受到很多接受西式教育的人的歡

迎，其中描繪的如鐵路、地鐵和電報等西方生活方式正是 １９ 世紀中國人所嚮

往的。Ｅｖａ Ｈｕｎｇ，“ｇｉｖｉｎｇ Ｔｅｘｔｓ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１８９６ １９１６，”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ｅｄ．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ｌｌａｒｄ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Ｊ．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９９８），ｐｐ． １５１ １５４，１６０ １６３．

〔７ 〕　 謝小萍：《中國偵探小説研究：以 １８９６—１９４９ 上海爲例》，臺灣東華大學中

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２００６。

〔８ 〕　 謝小萍認爲，周桂笙對早期偵探小説發展的貢獻包括：譯作不但數量多，而

且範圍廣，遍及英、美、法三地；除了大量譯介偵探小説，本人於各譯作中所

寫的各種譯序、弁言等，成爲研究當時偵探小説評論的重要資料；第一位以

翻譯者出身而嘗試寫作偵探小説的作家等。《中國偵探小説研究：以

１８９６—１９４９ 上海爲例》，頁 ４５。

〔９ 〕　 曾憲輝：《林紓傳》，《林紓研究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頁 ５。

〔１０〕　 根據俞久洪的統計，林紓共翻譯了 １１ 個國家 ９８ 個作家的 １６３ 種作品，未刊

行的 １８ 種。《林紓翻譯作品考索》，《林紓研究資料》，頁 ４０３。

〔１１〕　 中村忠行的《清末偵探小説史稿》中把林紓翻譯的另外兩部作品也歸爲廣義

的冒險偵探小説中，分别是 Ｅ． Ｏｒｃｚｙ （譯作阿克西夫人）的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Ｐｉｍｐｅｒｎｅｌ（１９０５），譯成《大俠紅蘩蕗傳》（１９０８，與魏易合譯），Ｇ． Ｂｏｏｔｈｂｙ （譯

作蒲士拜）的 Ｉ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Ａ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ｉ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ｓ （１８９６）所

譯的《女師飲劍記》（１９１７，與陳家麟合譯）。

〔１２〕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最先將這部小説寄給 Ｃｏｒｎｈｉｌ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但該雜誌主編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ｎ

以“這部作品連載的話不夠長，作爲單部作品一期發表又不够短”的理由拒

絶接受。其他一些出版社也以各種理由拒絶了這部小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ｗｉｃｋ，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Ｈｏｌｍ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ｐ． １６ １７．

〔１３〕　 Ｊｏｈｎ Ｇ． Ｃａｗｅｌｔｉ，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Ｍｙｓｔｅｒｙ，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ｕｌａ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ｓ 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ｐｐ． １９２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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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Ｒｏｎａｌｄ Ｔｈｏｍ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 ２２７．

〔１５〕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１），頁 ２９２。

〔１６〕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Ｈｏｌｍ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１９３０），ｐ． １６．

〔１７〕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Ｈｏｌｍｅｓ，ｐ． １６．

〔１８〕　 林紓：《歇洛克奇案開場》（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０８ 年），頁 ６１。

〔１９〕　 林紓：《歇洛克奇案開場·序一》，《歇洛克奇案開場》，頁 １。

〔２０〕　 這裏指的是普法戰爭（１８７０ 年 ７ 月—１８７１ 年 ５ 月），以普魯士德國的勝利而

告終，標誌著拿破侖三世的倒臺以及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終結。

〔２１〕　 這可能指的是 １８９８ 年俄國向中國施壓，將遼東半島的旅順租給俄國。在中

日甲午戰爭之後，旅順一度歸日本所有，但俄國此時聯合其他歐洲列强强迫

日本放棄了旅順。

〔２２〕　 《歇洛克奇案開場·序二》，《歇洛克奇案開場》，頁 ２—３。

〔２３〕　 林紓、魏易譯述：《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臺北：１９９０，再版自上海：商務印書

館，１９１４），頁 １。

〔２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ｍｐｔｏ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 Ｓｈｕ，１８５２ １９２４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４），ｐｐ． １０８ １０９．

〔２５〕　 林紓對西方文明之前未開化階段的興趣還可以從他翻譯的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的另

一篇歷史小説《黑太子南征録》的序文中看出：“此書科南全舉司各德述英國

未開化時事，尚勇重美人。”

〔２６〕　 這種將個人命運與民族興亡聯繫在一起閲讀西方小説的解釋策略，也出現

在林紓其他的譯文中，李歐梵也談到林譯小説中有著尚武、歌頌西方的“緑

林精神”（ｂａｎｄｉｔ ｓｐｉｒｉｔ）的特點。李指出林紓在爲其翻譯的英國作家 Ｈａｇｇａｒｄ

小説所撰寫的多篇序言中，多次論及晚清時期中國所面臨的國耻，林稱贊了

西方文明中不惜以生命危險開拓疆域、探索未知的精神，批評了中國的某些

人對於西方的侵略一味屈服，並不以爲耻的表現。Ｌｅｅ，Ｌｅｏ Ｏｕｆａｎ，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ｐ． ５４ ５５．

〔２７〕　 楊緒容：《周桂笙與清末偵探小説的本土化》，《文學評論》，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２８〕　 錢鍾書評價其譯筆“沉悶乏味”，錢鍾書：《林紓的翻譯》，頁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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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魯迅曾翻譯爲“阜利通”，是發表在法國報紙政治版中的專欄，與

其他的政治新聞以綫條隔開，並且字體較小。内容多半是非政治性的新聞、

八卦、文學、藝術評論、時裝以及警句等，總體特點是尖鋭、輕巧和優雅。

〔３０〕　 Ｎｉｎａ 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ｒｅｅ 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ｉｓｔｅｓ：Ｐａｕｌ Ｆéｖａｌ，ｍｉｌｅ Ｇａｂｏｒｉａｕ，ａｎｄ Ｆｏｒｔｕｎé ｄｕ

Ｂｏｉｓｇｏｂｅｙ，Ｃｅｒ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１，ｖｏｌ． ３，ｉｓｓｕｅ ７．

〔３１〕　 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説史稿（三）》，頁 １９。黑巖淚香是根據英文版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ｄ ｈａｎｄ翻譯的。

〔３２〕　 如《色謀圖財記》（Ｂｏｕｃｈｅ Ｃｏｕｓｕｅ，１８８３）作者爲日本的淚香小史，《天際落

花》（Ｌａ Ｖｏｉｌｅｔｔｅ Ｂｌｅｕｅ）作者爲日本黑巖周六等。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説

史稿（三）》，頁 １９—２０。

〔３３〕　 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説史稿（三）》，頁 １９—２０。

〔３４〕　 《吳趼人全集》第九卷（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頁 ３３。

〔３５〕　 同上書，頁 ３。

〔３６〕　 此開篇與法文原文似有不同，法文原本似是兄妹兩人對話。筆者因無緣見

得英文本，希望以後補齊。

〔３７〕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ｎ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 １５３．

〔３８〕　 《吳趼人全集》第九卷，頁 ９—１０。

〔３９〕　 同上書，頁 １９。

〔４０〕　 同上書，頁 ７４。

〔４１〕　 同上書，頁 １２７。

〔４２〕　 同上書，頁 ６２。

〔４３〕　 同上書，頁 ６１。

〔４４〕　 同上書，頁 １１８。

〔４５〕　 同上書，頁 １１８。

〔４６〕　 同上書，頁 １３。

〔４７〕　 同上書，頁 １８。

〔４８〕　 同上書，頁 ２３。

〔４９〕　 如“香餅酒，粤人譯作三鞭，要之均譯音也”。因爲吳趼人是廣東人，所以他

在眉批中幾次解釋周桂笙白話翻譯對應的廣東話。

〔５０〕　 例如“中間處處用科諢語，亦非贅筆也，以全回均似閑文，無甚出入，恐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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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厭。故不得不插入科諢，以醒眼目。此爲小説家不二法門，西文原本不如

是也”。

〔５１〕　 例如第九回，瑞福被人潑了盆硫酸，警察帶人搜尋了犯罪現場，裏面空空如

也，吳趼人便在眉批中發問：“我於此處有一疑心，則盛藥水以澆瑞福之盆，

何以不見是也？”（《吳趼人全集》第九卷，頁 ５７。）

〔５２〕　 《吳趼人全集》第九卷，頁 １５１。

〔５３〕　 同上書，頁 ６０。

〔５４〕　 同上書，頁 ６４。

〔５５〕　 同上書，頁 ６４。

〔５６〕　 同上書，頁 ６８。

〔５７〕　 同上書，頁 １５１。

〔５８〕　 Ｈａｎａｎ，ｐ． １５８．

〔５９〕　 趙稀方：《翻譯與文化協商———從〈毒蛇圈〉看晚清偵探小説翻譯》，《中國

比較文學》，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頁 ３９。

〔６０〕　 《吳趼人全集》第九卷，頁 ２９。

〔６１〕　 同上書，頁 １２０。

〔６２〕　 另一版本爲 １９０５ 年 ５ 月翔鸞社版，署“（美）坡著、會稽碧蘿女士譯”。碧蘿

即周作人筆名。

〔６３〕　 曹明倫：《愛倫坡作品在中國的譯介》，《中國翻譯》，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６４〕　 曹明倫在《愛倫坡作品在中國的譯介》中引用周作人日記條目説明《玉蟲緣》

命名的變化。周作人乙巳年正月十四日日記中提到“譯美國坡原著小説《山

羊圖》竟”，同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記又指出：“接初我廿六日函，云《山羊圖》

已付印，易名《玉蟲緣》。”（曹明倫：《愛倫坡作品在中國的譯介》，《中國翻

譯》，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頁 ４６。）林紓等譯的《歇洛克奇案開場》等書中 Ｃｏｎａｎ

Ｄｏｙｌｅ就設計 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Ｈｏｌｍｅｓ與 Ｄｒ． Ｗａｔｓｏｎ 的對話中提及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 的推理

方法。林紓的譯本中 Ａｌｌａｎ Ｐｏｅ被譯爲愛德葛愛倫。

〔６５〕　 張麗華：《晚清小説譯介中的文類選擇———兼論周氏兄弟的早期譯作》，《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頁 ４０。

〔６６〕　 《周作人譯作全集》，第十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頁 ６３５。

〔６７〕　 Ｐｏｅ，Ａｄｇａｒ Ａｌｌａｎ，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９８５，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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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周作人譯作全集》，第十一卷，頁 ６３８。

〔６９〕　 《吳趼人全集》第九卷，頁 １１。

〔７０〕　 《周作人譯作全集》，第十一卷，頁 ６４３。

〔７１〕　 同上書，第十一卷，頁 ６５４。

〔７２〕　 同上書，第十一卷，頁 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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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Ｗｅｉ Ｙ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ｃａｒ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ｅｉ Ｙｉ ａｎｄ Ｌｉｎ Ｓｈｕ；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ｐｅｎｔｓ Ｃｏｉｌ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ｏｕ

Ｇｕｉ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Ｂｕ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ｏｕ Ｚｕｏｒｅｎ． Ｂｏｔｈ Ｌｉｎ

Ｓｈｕ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Ｚｕｏｒｅ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ｉ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ｕｗｅｎ，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ｗｈｉｌｅ Ｚｈｏｕ Ｇｕｉｓｈｅｎｇ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ｌｓ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ｎ Ｓｈｕ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ｗａｓ 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ｙｅｔ

ｖｉｎ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Ｈｏｌ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Ｚｈｏｕ Ｚｕｏｒｅｎ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ｈｉｓ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ｇ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Ｇｕｉｓｈｅ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ｌｉａｌ ｔｈｅｍｅ ｉｎ ｈｉ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ｎｏｖｅｌｓ，ｇｕｗ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 Ｓｈｕ，Ｚｈｏｕ Ｇｕｉｓｈ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Ｚｕｏｒｅｎ，Ｓｈｅｒｌｏｃｋ Ｈｏｌｍｅｓ

９４４晚清時期偵探小説的翻譯　


